试驾场地租借协议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大连市众越礼仪服务有限公司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
场地名：大连亚锋汽车广场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之规定，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，为明确出租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承租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的权利和义务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此合同。

  第一条：场地使用
1、 甲方提供 大连亚锋汽车广场 场地供乙方展览展示及试乘试驾使用。

  第二条：租赁期限

1. 活动使用期限为__2017__年_ 11__月_ 23__日至 _2017___年__11__月__24__日止。共___2__天。

2. 乙方于__2017___年____11____月___25__日撤除场地内所有乙方装置设备及物品，撤离全部乙方人员，使场地恢复原状，经甲方验收场地无损耗，返还押金。

  第三条：金额及其支付时间，方式

1、 金额：活动共计费用人民币（大写）__肆万  元整。即¥（小写）___40000___元,发票税金6%贰仟肆佰元整，（2400元）合计金额肆万贰仟肆佰元整（42400元整）。 
2、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，交付场地全款42400元整。
3、 停车位免费。

4、 卫生间免费。

5、 场地租赁/服务费用支付方式：  汇款囗          现金囗

6、 甲方财务信息  

          
开户名称：大连市众越礼仪服务有限公司


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大连港湾支行
 

          
账号：7211510182600177269


   第四条：甲方义务

1、 甲方按照合同约定，按期将场地提供于乙方使用。

2、 甲方提供的场地现有相关设施应保证状况良好，即保证乙方在使用过程中， 不因场地的原因而影响活动的正常进行。 

3、 甲方提供前后施工期间的卫生间，供乙方人员使用。

4、 甲方按约定为乙方提供场地位置图、场地平面图等材料。

   第五条：乙方义务

1、 乙方负责活动宣传、统筹准备工作。
2、 乙方需认真执行公安及消防等部门有关公共场所安全的规定，并聘请正规安保人员以确保本次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。
3、 乙方应合理使用场地及相关设施，不得进行与本次活动无关的任何其他活动，造成损坏应承担修复或赔偿责任。

   第六条：合同变更、解除、终止

1、 合同变更：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对本合同部分条款变更。但必须以书面形式， 且甲、乙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、盖章。

2、 合同解除：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本合同。但必须以书面形式，且甲、乙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、盖章。解除方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除不可归责于解除方的事由外，应当负责赔偿。

3、 合同终止：因不可抗力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合同履行完毕，合同即告终止。不可抗力 包括：  

             （1） 自然原因：水灾、旱灾、风灾、地震等  

             （2） 社会原因：战争、武装冲突、罢工、骚乱等；

   第七条：违约责任
1、 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违约方除赔偿对 方损失外，还应支付违约金，其中： 

1) 因为乙方原因至活动不能如期举行，甲方不退还乙方预付的任何款项；

2) 如因甲方原因致活动不能如期举行，甲方应退还乙方预付款的款项；

3) 乙方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清场，每逾期一天支付1.5万元滞留费；  

4) 乙方未按合同的条款执行，甲方有权力终止合同，并追究乙方赔偿责任。

2、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，不承担违约责任。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，应当在不可抗力出现后2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并且应当在10日内提供证明。

   第八条：合同文本、效力
1. 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、盖章方有效。 

2.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。 

   第九条：未经适宜

      本合同未作规定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执行。

甲方：_大连市众越礼仪服务有限公司__     乙方：__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
时间：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         时间：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